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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维主体参与机制 

一、合作办学管理制度 

第一章 合作办学管理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高职、本地企业参与合作办学计划管理，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调整优化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教育教学，提高中高职衔接教学资源优

势，防范中高职衔接项目实施风险、提升、项目教学效果、实现项目战略目标，

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会计专业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试点项目的合作办学管理

控制。本管理办法中所称合作办学项目是指我院经批准与相关企业在会计专业人

才培养、专业优化、课程、校内外实训、顶岗实习以及就业等方面，合作开展的

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 

第三条  对合作办学项目的管理应该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1、在项目执行的整个过程中，加强各方的优势资源利用度，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全面提升中高职衔接教育教学水平。 

2、合作办学项目推进应公正、合理、准确、精细。 

3、风险控制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各实施阶段的风险控制同等重要，

不可偏废。 

第四条  要切实增强维护学校稳定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

性和政治责任感，坚持维护教育政策的严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坚持维护学生

的合法权益，防止和排除各种各类因素诱发的学生群体事件对合作办学工作的消

极影响，促进合作办学健康发展。 

第五条  学校依法对合作办学项目的财务进行管理，并在学校财务帐户内设立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统一办理收支业务。具体办法由财务处制定。 

第六条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学校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收

费标准进行收费，并将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公示。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抵制和

纠正合作办学当作学校创收手段的错误认识和做法。 

第二章 合作办学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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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合作开展师资培养：企业为学院进行教师培训。每年安排部分教师到企

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学校为企业兼职教师培训，提高企业

兼职教师的教学水平。 

第八条  合作开展专业建设：各专业应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学院不定期邀请

企业代表举办专业建设研讨会、讲座，每学年邀请企业专家为学生毕业设计进行

指导和考评。 

第九条  合作开展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企业提供资金，用于学校的建设、专业改

选、实验实训环境改善等方面。包括：共建会计专业的建设资金、进入学校财务

的建设实验实训场地资金、提供给学校用于购置专业实训及科研设备的资金。合

作建设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学校积极吸引企业参与实验实训设施的投入，共建

实验实训基地。 

第十条  合作开展科研技术服务：发展校企科研开发项目，走产学研相结合之路

提供共同参与开发科研项目、技术服务的机会。 

第十一条  合作开展培训：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社会培训，加大学生与企

业的参与；不定期为企业生产一线技术骨干人员进行培训。 

第三章 合作办学的方式 

第十二条  合作办学方式分为一级项目与二级项目。 

第十三条  一级项目（1）合作培训方式引进设备（软件）或资金，既用于中高

职衔接试点项目学生实习，又用于面向社会的培训。（2）合作生产方式引进设

备（软件）或资金，既可用于实际生产，又可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下实习。包括与

校办工厂的合作。（3）合作研发与技术服务方式引进设备（软件）或资金，或

无需引进设备，合作研发企业急需的项目或技术攻关。（4）综合方式除引进设

备（软件）或资金外，成立合作机构，合作的功能呈多样性：可提供给学生实 

习；或提供面向社会的培训；或用于生产；或用于研发或技术服务。（5）二级

项目若合作金额超过 30万元的，必要时可申请为一级合作项目。 

第十四条  二级项目（1）校企合作举行各类技能、体育、文化等比赛，一般不

列入校企合作项目。若数额较大（每年提供资金超过 5万元人民币）并多年资助

且年限较长者（五年或以上），可申请列入合作项目。（2）学校鼓励教师积极

联系企业，建立新的校外实习基地，建立新的校外实习基地是校企合作的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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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一般不列入一级项目。学校将对开发实习基地进行奖励，前提是实习基地

要同时达到如下标准：与企业签订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协议；每年能接收会计专

业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学生实习；能派出兼职教师对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指导；

能对实习的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能接收学生就业。（3）校企合作办公室通过多

种途径取得企业技术服务信息，提交给相关的院系解决，此类项目属于二级项目。

由院系直接联系获得的此类项目，也需同时报校企合作办公室备案。（4）企业

对学校小额度的捐赠包括奖学金（总额度在一万元/年及以上）、图书（总值一

万元及以上）、设备（价值一万元及以上）、软件（总值一万元及以上）以及其

它总值一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捐赠。 

第四章  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原则 

第十五条  合作项目进行实质性商讨之前，应将下列资料报备：经院领导签字、

盖章的申请报告；合作单位的详细介绍；合作单位在该专业领域的相关信息；合

作协议草案。 

第十六条  新合作项目的开发必须事先进行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 

1、对中高职衔接发展的影响。 

2、主要风险和应对措施。 

3、考虑学校、企业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管理能力能否满足办学需要。 

第十七条  提请新合作项目时，应积极充分准备好相关资料。 

1、项目调研审核表。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有关合作单位的资信情况。 

4、政府的相关政策及许可文件。 

第五章  合作办学风险控制 

第十八条  进行展开各项调研，拟订最佳合作方案。 

第十九条  参与各方充分应考虑包括教育教学、顶岗实习、日常交流等方面的各

项事宜，以积极推进中高职衔接项目为目的，最终形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风险预案》、《项目实施方案》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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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企业、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  

（一）湖南金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办学协议书及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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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办学协议 



 10 



 11 

 



 12 

（三）长沙信投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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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岳麓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政校合作办学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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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麓区观沙岭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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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长沙市岳麓区橘子洲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24 



 25 



 26 



 27 

 



 28 

（七）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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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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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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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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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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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长沙市岳麓区望岳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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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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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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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办事处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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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人民政府政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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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长沙财经学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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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涟源市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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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邵阳计算机中等专业学校合作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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